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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刑法规定，侵犯公民个人信息

罪“情节特别严重”情形之一，是造成被

害人死亡、重伤、精神失常或被绑架等

严重后果。

检察官认为，正是因为这款 App

违法获取和泄露了被害人贾某的个人

信息，一步一步引导刘某找到贾某，从

而导致贾某被杀害。该款App的行为

与贾某死亡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属

于“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之一，依法应

予刑事立案，追究刑事责任。

2020 年 2 月，姑苏区检察院向公

安机关发出《要求说明不立案理由通知

书》。同年 4 月，因犯罪嫌疑人尚不明

确，公安机关以事立案，对该款App涉

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立案侦查。由于

该案属于新类型犯罪，调查取证难度较

大。2020 年 11 月，该款 App 的经营

者赵某、黄某被抓捕归案。2021 年 11

月，赵某、黄某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

罪一案被移送至姑苏区检察院审查起

诉。

在此期间，姑苏区检察院提前介入

案件引导侦查，持续跟踪监督，紧盯案

件进展，多次与公安机关沟通，引导查

明该款App定位公民个人行踪轨迹信

息条数、获利数额等证据，为案件的顺

利起诉、判决打下坚实基础。

经查，2018年初，赵某自行开发编

写了具有通过发送新闻链接获取他人

实时定位信息功能的程序，此后与黄某

合作将该程序嵌入该款 App，并开放

付费使用功能。2018 年 4 月至 2020

年 11 月间，该款 App 非法提供或者出

售公民个人行踪轨迹信息 4572 条，违

法所得8万余元。

到案后，赵某、黄某主动认罪认

罚。2022 年 7 月，法院以侵犯公民个

人信息罪分别判处被告人赵某、黄某有

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四年九个月，各并

处罚金、没收违法所得。此前，刘某于

2020 年 10 月被法院判处死刑，缓期二

年执行。三人均未提起上诉。

至此，不仅杀人的刘某依法被判处

死刑，泄露信息的赵某、黄某也依法受

到了法律的严惩。

《上海法治报》 陈友敏 姜圣芃

繁忙的洋山深水港码头，一艘停泊卸货的轮

船，被一旁的离泊船在“倒车”驶离过程中碰撞，导

致船体部分损坏。“静止”的停泊船认为“运动”的

离泊船应担责，离泊船却认为事故因对方船后到

泊位主动并靠而引发。双方为此产生纠纷，诉至

法院。

近日，上海海事法院受理了这起船舶碰撞损害

责任纠纷，充分调查了事故发生前后的全过程，作

出了一审判决，判令离泊船应承担 70%的碰撞责

任，停泊船应承担30%的碰撞责任。宣判后，双方

均未上诉，判决已生效。

发生碰撞：
落潮时“倒车”造成事故

2020 年 6 月，被告某海运公司所有的天一轮

（化名），自舟山大衢山开航，装载碎石，抵达大洋

山大山塘临时装卸作业点，船首顶靠码头，船身垂

直于码头，船首左右及船尾左右各出一根缆绳，系

固于码头缆桩，靠妥后开始卸货。3 个半小时后，

原告船务工程公司光租的大洋轮（化名）抵达，并

靠在天一轮右舷，同样以船首顶靠码头的方式靠

泊。

在并靠过程中，天一轮特地将船尾右舷系固于

码头缆桩的缆绳解掉，以便于大洋轮船尾左舷缆绳

系固在天一轮船尾右舷。凌晨1时许，先到的天一

轮卸货作业结束准备离泊，并通知了大洋轮，大洋

轮将船尾左舷缆绳从天一轮解离。

随后，天一轮准备先倒车后退，待船首离开大洋

轮船尾一定距离后右转驶离。不料，当时正值急落

潮，流速快，大山塘临时装卸作业点只是临时作业

点，附近有碍航礁石，故船舶操纵水域受限。天一轮

船长在倒车时发现，由于船尾的障碍物阻碍，船体无

法后退到和大洋轮错开一定距离再右转。于是天一

轮采取进车左转措施，船舶在洋流及自身动力的作

用下，右舷船尾压向大洋轮，不仅造成碰擦，还致使

大洋轮右移后搁浅在右侧礁石上。

庭审中，双方就碰撞责任比例展开了激烈的

辩论。

原告船务工程公司诉称，洋山深水港海事局

出具事故调查结论书认定，被告所有的天一轮承

担主要责任，原告大洋轮承担次要责任，被告应至

少承担90%的责任。

被告海运公司辩称，海事局认定碰撞责任为

主次责任，原告主张被告承担 90%的责任显然与

事故认定结论相悖，即便存在损失，也应是分别承

担40%和60%的责任。

法院判决：
梳理案件完整过程定分止争

上海海事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关于碰撞责任，

本案碰撞事故系发生于事前沟通且明确同意并靠

的两船之间，有别于“陌生”两船间的碰撞；碰撞

前，天一轮先已抵达，大洋轮而后抵达，并在明知

天一轮已靠泊卸货的情况下，依然选择在其右舷

并靠，天一轮还特地将船尾右舷系固于码头缆桩

的缆绳解掉，以便大洋轮船尾左舷缆绳系固在天

一轮船尾右舷，双方已在事实上形成同意并靠并

相互配合的关系，两船应对可能发生的额外安全

风险有所预估。

法院同时认为，案涉两船对本案碰撞及其损害

结果均具有过错；天一轮系主动船、相对运动船、离

泊船，未选择适当离泊时机，离泊操作不当，违反了

《1972 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以下简称《避碰规

则》）的规定，且系该船的行动直接引发了碰撞和挤

压；大洋轮虽系被动船、相对静止船、停泊船，但仍

违反了《避碰规则》的规定，应承担碰撞责任；综合

双方的过错程度、违反《避碰规则》的情形以及其行

为对碰撞结果原因力的大小，天一轮应承担 70%

的碰撞责任，大洋轮应承担30%的碰撞责任。

据此，法院遂判令被告以 70%的责任比例承

担原告未获保险赔偿的船舶修理费损失及相应利

息。宣判后，双方均未上诉，判决已生效。

2020 年 1 月，苏州市姑苏区检察院邀请专家参加技术原理分析会。检察官根据专家

意见查清某款App定位和出售他人信息的方法和途径。

女孩被害！是谁暴露了她的位置？
检察官历时三年将杀人案背后隐藏的“帮凶”绳之以法

“静止”的船被撞
为何要担责？

“静止”的船被撞
为何要担责？

《检察日报》 卢志坚 丁进 魏国庆

收到前男友发来的新闻链

接，女孩随手点开后，却不知道自

己的位置信息已被泄露。前男友

追踪而至，女孩不幸遇害。

是谁泄露了女孩的地址信息

酿成惨剧？从 2019 年到 2022

年，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检察院

检察官胡舒琼锲而不舍、抽丝剥

茧，通过立案监督挖出故意杀人

案中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将

杀人案背后隐藏的“帮凶”绳之以

法，有力打击了侵犯公民个人信

息的犯罪行为。

“感谢你一直坚持，为我姐姐

讨回了公道⋯⋯”日前，胡舒琼接

到了被害人妹妹的电话，她哽咽

着向检察官道谢。

点了一条新闻链接
她的位置被锁定

2017 年，陕西女孩贾某和

刘某谈起了恋爱。由于刘某性

格偏激、脾气暴躁，二人经常吵

架。当贾某发现刘某还刻意隐

瞒了故意伤害、抢劫等前科劣迹

时，决定和其分手。2019 年 3

月，贾某向刘某提出分手。刘某

不但拒绝分手，还经常对贾某进

行电话轰炸、围追堵截。

不堪其扰的贾某从老家辗

转来到苏州，并谎称自己在合肥

上班，不和刘某见面，希望时间

久了刘某会打退堂鼓。没想到，

刘某却近乎疯狂地打探她的行

踪。

2019 年 6 月的一天，贾某

突然收到刘某发来的一条新闻

链接，她没有多想，随手点开链

接，却不知道自己所在的位置信

息已被泄露。

一周后，贾某下班回家时，

刘某尾随来到她的住处，二人发

生了激烈的争吵，情绪失控的刘

某拿起房间内的一把剪刀，狠狠

地扎向贾某，致其当场死亡。

当天，刘某主动向公安机关

投案自首。2019 年 8 月底，公

安机关将刘某涉嫌故意杀人案

提请苏州市姑苏区检察院批准

逮捕。检察官胡舒琼承办此案。

面对讯问，刘某对杀害贾某

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2019 年

9 月，姑苏区检察院以涉嫌故意

杀人罪将刘某批准逮捕。

在审查案卷时，胡舒琼发

现，刘某了解到一款 App，付费

后可以定位他人的位置信息。

于 是 ，刘 某 向 贾 某 发 送 了 该

App 内的一个新闻链接。贾某

点开后，刘某便收到其位置信

息。

“原来是信息泄露让贾某付

出了生命的代价！”胡舒琼意识

到，这款 App 所提供的服务已

超出正常范围，其经营者可能涉

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

侦查实验揭开信息泄露的“神秘面纱”

那么，这款 App 究竟是怎样获取

他人位置信息的呢？其定位公民位置

信息并提供给他人的行为是否违反国

家有关规定？为了厘清这些问题，检察

官开始了求证之路。

2020 年 1 月，姑苏区检察院委托

苏州大学提供技术分析咨询。原来这

款App的经营者以个人名义注册某地

图开发者账户，获得该地图的 API（应

用程序编程接口）使用权。用户网络支

付服务费后，经营者通过编写网页代

码，将地图API嵌入新闻链接。用户将

该链接发送给被定位者，一旦被定位者

打开链接，可瞬间定位其所在位置，并

将获得的位置信息发送给用户。

根据2019年国家有关部门联合印

发的《App 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

息行为认定方法》，“既未经用户同意，

也未做匿名化处理，数据传输至 App

后台服务器后，向第三方提供其收集的

个人信息”，可被认定为“未经同意向他

人提供个人信息”。

随后，检察官按照刘某供述的方

法，对该款 App 定位服务开展了多次

侦查实验：用户支付服务费后，随意选

择一条 App 内的新闻链接，发送给被

定位者，被定位者点开该链接后，会收

到一个“是否同意使用您当前位置”的

提示弹窗。

经过反复操作验证，检察官发现，

无论被定位者点击“是”或“否”，其实时

位置都会被精准定位，且通过 App 传

送给付费用户。

在整个过程中，App 不仅没有设

置隐私协议，也未明示收集使用个人信

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更未告知被定

位者其位置信息将被提供给他人，很显

然属于“未经被定位者同意，向他人提

供个人信息”。

至此，检察官确认：这款App经营

者在被定位者不知情的情况下，将获取

的行踪轨迹信息出售给用户，系违反国

家规定的行为，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

罪。

立案监督引导侦查，惩处幕后“帮凶”立案监督引导侦查，惩处幕后“帮凶”


